
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商务部关于印发《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商法规发〔2018〕504号

 

 

 

部机关各单位、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加强我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责，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特制定《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商务部

 

 2018年12月12日

 

 

 

 

 

 

 

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商务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是指在法定职权内从事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

等行政执法活动的商务部行政执法岗位工作人员。

 

商务部行政执法证件是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的合法凭证，是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从事相关行政

执法工作的身份证明。

 

第四条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市场秩序司统筹负责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管理工作；各相关司局配合

做好行政执法资格管理工作。

 

第五条 商务部各司局根据业务工作需要，向条约法律司提出确定或调整商务部行政执法岗位的书

面申请。条约法律司会同市场秩序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局职能进行审核后，报部领导批准。

 



各相关司局根据部领导批准的行政执法岗位确定拟申请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

 

第六条 取得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从事商务部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员；

 

（二）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

 

（三）参加行政执法专业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授予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一）近两年年度考核结果有不称职等

次的；

 

（二）近两年因违法违纪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第八条 申请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应当参加行政执法专业知识培训和考试，培训时间原则上

不少于两天。各相关司局应当积极支持本司局的申请人员参加培训和考试，保障相应时间。

 

条约法律司制定行政执法专业知识培训计划，向人事司申请纳入商务部年度培训计划并经部务会议

审议批准后，组织实施专业知识培训和考试。专业知识培训和考试的内容，由条约法律司和相关司局商

定。

 

第九条 对经专业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的申请人员，授予商务部行政执法资格，由条约法律司统一

发放商务部行政执法证件，并留存执法证件复印件。

 

行政执法证件应当印制持证人照片、姓名、性别、所在司局、执法证号、发证日期等信息，并加盖

商务部印章。

 

第十条 商务部行政执法人员在依法开展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现场行政执法活动时

，应当向行政相对人提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行政执法证件限于持证人依照法定职权使用，不得超越法定职权使用，不得用于非行政执法活动。

 

第十一条 持证人应当妥善保管行政执法证件，防止遗失、被盗或者损坏。

 

发现行政执法证件遗失、被盗的，持证人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司局。所在司局将证件在商务部网站公

告作废后，持证人持所在司局出具的证明，向条约法律司申请补办。

 

行政执法证件损坏的，由持证人持所在司局出具的证明，向条约法律司交回毁损证件，并申请补办

。

 

证件补办期间，由条约法律司提供临时证件（有效期不超过1个月）。补办完成后，持证人领取新

证件时应退回临时证件。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证件有效期为五年。因到期需要换发新证的，持证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

经所在司局向条约法律司申请换发。



第十三条 各相关司局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证件的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行政执法资

格，并收回行政执法证件，交条约法律司统一销毁：

 

（一）上一年度考核不称职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执法，情节严重的；

 

（三）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行政处分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四）行政执法活动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的；

 

（五）其他原因应当撤销行政执法资格的。

 

第十四条 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因调动、辞职、退休或者其他原因离开商务部行政执法岗位的

，其行政执法资格自动丧失，各相关司局应当收回行政执法证件，交条约法律司统一销毁。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7日起施行。

 

                                            


